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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前提下，又得花時間大排長龍辦理補票和退票認證，徒然增加民怨。 

四、本席要求交通部及台鐵局、公路總局等運輸職司單位，應就此次事故的危機處理共同深入

檢討，建議交通部規劃危機處理流程時，處處以民眾福祉為先，於危機發生時強化單一窗

口服務、設置明確公告資訊，並增加規劃不同運輸手段的運用，例如在偏鄉火車站之間機

動調派接駁巴士，以不負民眾對 貴部的信賴和託付。 

（五十一）本院邱委員志偉，鑑於六大工商團體認為，「派遣勞工保護

法」草案中部分條文考慮欠周，共同聯函籲請勞動部及行政

院審慎考量，並要求勞動部把派遣勞工保護法中，對企業運

用派遣勞工的比例，由原訂的 3%，提高到 20%。如果勞動部

未堅持原則，將有害勞工權益，且有害台灣產業升級，爰此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派遣勞工保護法」第二十四條要派單位運用派遣勞工總人數不得逾其僱用總人數百分之

三。要派單位應將使用派遣勞工之人數、期間及工作內容，於工作場所公告之。派遣勞工

雖然號稱是給予企業彈性運用、應付季節性與突發性訂單，所恩賜的人力彈性運用空間，

但最後也往往成為企業規避擔負勞工成本、降低成本的終南捷徑。 

二、一個正常運作的企業，季節性、突發性的業務要動輒飆到 20%，少見、難矣。因此，企業

其實就是要以此 20%的派遣員工空間，節省人力成本─不僅省下退休金提撥、保險費等，

連不需要時都不必事前公告、給資遣費，是可以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好勞工」。 

三、長期使用派遣員工對生產力有不良影響，因為員工的工作付出、向心力都不如正職員工，

流動率亦高。但企業寧可省下表面上省下的人事費，而不去顧及工作品質、產出效能。台

灣的企業不思向上看齊，反而向下沈淪，只想著多用派遣工、藉此降低成本。 

（五十二）本院邱委員志偉，鑑於「低薪國恥說」發酵，實資薪資倒退

15 年，造成高房價、高物價、高負債、低薪資，「三高一低

」成為國人生活痛楚所在，調升基本工資與企業加薪因而成

為經濟發展的焦點。然而，行政院對於明年基本工資是否調

升，僅表示不排除可能，而非保證，甚至連今年是否召開基

本工資審議會議都未確定。為求調漲薪資，提高消費力，帶

動台灣經濟，有必要檢討現行基本工資審議機制，爰此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